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

为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保荐机构，

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

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

并有效执行规则制度

的情况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新

《公司法》及《上市规则》的规定，修改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

控制制度），本督导期内，公司有效执行了规则制度。保荐机

构提示公司按照修订后的内外部制度履行内部程序、做好信息

披露，不断提高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水平。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

情况 

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流水；查阅募集资金使用台账以及

募投项目相关合同；现场检查发行人募投项目进展情况；查阅

公司披露的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信息。保荐机构提示公司按照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内部制度，落实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规范性要求。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

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查阅资料等方式，督促公司规范运

作；本督导期内，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不存在重大违规。 

5、现场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于2025年8月对公司开展募集资金现场核查等事项；于

2025年12月以及2026年3月对公司进行了年度现场核查。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和担保等

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保

荐工作情况 无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2025年7月，公司2家孙公司国远奋进有

限公司、国远信诚有限公司分别与融资

租赁公司、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签署

《船舶建造合同转让协议》及相应《融

资租赁合同》。相关合同标的物为募投

公司已在2025年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中补充披露上述

事项，并向福建证监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项目“干散货船舶购置项目”下的2艘
8.9万载重吨在建船舶。公司未在2025
年8月披露的《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上述

事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

管局于2026年3月17日对公司及董事长

王炎平、董事会秘书何志强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局提交了相关整改报

告。保荐机构提示上

市公司后续应当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规

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

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

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

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

事项（包括对外投

资、风险投资、委托

理财、财务资助、套

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聘请

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25年度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公司及股东存在违反、不履行承诺等情况。 

四、其他事项 

项目 说明 

1、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1、行业周期性风险 
航运业属于周期性行业，受宏观经济周期和行

业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货物的运输需求及运

输价格与宏观经济周期、市场运力供求情况等

因素息息相关。若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市场需

求放缓，货物贸易量下降，将会导致运输需求

下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若后续航运企业全力提高运力，行业供

给扩张，而需求增长未跟上运力增长，则可能

造成行业运载供给能力过剩，从而对公司的业

务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项目 说明 
2、行业竞争风险 
我国干散货水上运输业资本密集，行业集中度

较低。市场竞争主要基于供求关系，行业内企

业面临来自竞争对手在航线布局、船舶状况、

运力、运价、服务质量等各方面的竞争压力，

竞争激烈。干散货船的所有权及控制权高度分

散，并在众多市场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拥有

更多资源的竞争对手可以通过整合或收购经营

更大的船队，并且可提供更低的租船费率及更

优质的船舶。同时，市场上具有全面的支持服

务网络，让航运公司可分包部分船舶业务功能

及经营给予该等服务供货商，例如船舶管理公

司、租赁经纪、船级社及船务代理等，从而有

利于新进者和现有经营者扩展其运力。公司是

国内干散货运输的大型航运企业之一，运力规

模排名靠前，竞争优势突出，市场地位较为稳

固。未来，若公司未能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未

能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则存在因市场竞争加

剧而导致行业地位及市场份额、利润率下降的

风险，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3、生产安全运营风险 
船舶在海上运行时，可能存在因恶劣天气、船

舶碰撞、搁浅、火灾、机械故障、人为错误和

渗漏引致的污染等不可抗力或人为因素造成运

输标的损坏或灭失、海事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等。此外，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

海盗、恐怖事件、战争和罢工等都可能对公司

船舶运营造成影响，给公司带损失。若发生安

全事故，则可能导致公司面临财产赔偿风险。

尽管公司已为所有自营船舶投保了船舶油污损

害民事责任保险、船壳险以及船东责任险，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相关风险，但事故的发生仍

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4、燃油价格上涨风险 
燃油费用的支出是航运公司最主要的成本项目

之一，船用燃油价格的波动会对公司的燃油费

用支出产生影响，进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

影响。船用燃油价格同国际原油、成品油价格

密切相关，国际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则受全球及

地区政治经济的变化、原油和成品油的供需状

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原油价

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若国际原油价格上扬，

将引起公司燃油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公司船

舶运营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公司若不能有效地将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转

移，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

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

质押、冻结的情形。 



项目 说明 
3、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

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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